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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2022 年普通高等教育学生

转专业实施方案

为确保 2022 年普通高等教育学生转专业工作的顺利进

行,根据教育部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和《贵州师

范学院学生管理规定》、《贵州师范学院普通高等教育学生

转专业管理办法》的文件精神和相关规定，制定物电学院

2022 年普通高等教育学生转专业实施方案。

一、基本原则

（一）转专业工作由学校统一组织，坚持公平公正原则，

突出以学生为本，转出、转入专业双向选择。

1.申请转专业的学生必须为 2021 级贵州师范学院全日

制普通本科生，无违法违纪行为，未受到学校任何处分。

2.尊重学生意愿，注重个性发展，培养应用型人才这一

原则进行。

（二）人文社科类专业与理工类专业不能互转，体育、

艺术类专业与非体育、艺术类专业不能互转;二本专业不得转

入一本专业。

二、组织机构

（一）物电学院本科生转专业党政联席会工作小组

组 长：熊德永

副组长：刘高福、陈德良、于治鳞

成 员：岳天天、向坤、付诗君、雷仕娜、苏诗媛



— 2 —

（二）物电学院本科生转专业考核小组

组 长：熊德永

副组长：刘高福、陈德良、于治鳞

成 员：岳天天、向坤、雷仕娜、杨佚沿、李世雄、张

海蓉、廖丽君、杨敏

三、转出、转入的条件及人数

（一）符合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报名转专业

1.选择转出学生在本专业必修课学习成绩无不及格课

程（含考试课、考查课）；

2.选择转入我院专业，其转出专业必修课学习成绩无不

及格课程（含考试课、考查课）。

（二）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不予转专业

1.在校期间受到过警告（含警告）以上处分者；

2.正在休学、保留学籍的学生；

3.申请转专业前所修公共基础课程（包括政治理论课、

外语等）有 1 门（含 1 门）以上考核不合格者。

（三）转出、转入人数

根据学校规定，同一专业年级学生数不足 100 人的，转

入学生数量控制在该专业年级学生数的 10%以内，转出学生

数量不超过该专业年级学生数的 5%；同一专业人数超过 100

人（含 100 人）的，转入学生数量控制在该专业年级学生数

的 5%以内，转出学生数量不超过该专业年级学生数的 5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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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院各专业可以转出和转入的人数如下：

专业 现有学生人数 拟转出名额 可接受名额

物理学 96 5 10

电子信息大

类
141 7 0

电子信息科

学与技术
47（预计人数） 0 5

光电信息科

学与工程
47（预计人数） 0 5

信息工程 47（预计人数） 0 5

四、考核方式、内容；考试时间、课程名称

转入

专业
考核内容

考

核

方

式

考试时间

考试

地点
录取标准

物理学

力学（占

60%）、电

磁学（占

40%）

考

试

暂定 6 月 10

日（星期五）

14：:00—

16:00

暂定

宁静

楼

2-43

6

笔试 60 分

以上（满分

100 分）

电子信

息科学

与技术

大学物理

学

考

试

暂定 6 月 10

日（星期五）

14：:00—

16:00

暂定

宁静

楼

2-43

6

笔试 60 分

以上（满分

100 分）

光电信

息科学

与工程

大学物理

学

考

试

暂定 6 月 10

日（星期五）

14：:00—

16:00

暂定

宁静

楼

2-43

笔试 60 分

以上（满分

100 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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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

信息工

程

大学物理

学

考

试

暂定 6 月 10

日（星期五）

14：:00—

16:00

暂定

宁静

楼

2-43

6

笔试 60 分

以上（满分

100 分）

备注：主要参考书

1.漆安慎、杜婵英，力学（第三版），高等教育出版社，

2012.

2.赵凯华，电磁学（第二版），高等教育出版社，2006.

3.赵近芳，王登龙，大学物理学（第六版）上册，北京

邮电大学出版社，2017.

五、工作程序及完成时限

（一）2022 年 5 月 26 日--5 月 27 日，由 2021 级学生

本人提出申请并填写《贵州师范学院普通高等教育学生转专

业申请表》，统一交物电学院办公室 421 付诗君老师处。

（二）5 月 31 日—6 月 2 日转出学院把已通过院内审核

的拟转出学生名单在院内公示，并将同意转出的学生名单及

相关材料交学生申请转入学院。

（三）6 月 6 日—6 月 10 日转入学院对申请转入的学生

（指已通过原专业所在学院同意转出的学生）提交的材料

（含《贵州师范学院普通高等教育学生转专业申请表》、无

处分证明、所有课程成绩全部合格证明）进行审核，并按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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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方案，组织考核。考核日期暂定为 6 月 10 日，具体考

核时间由教务处统一通知。

（四）6 月 14 日—6 月 16 日，考核结果由各学院进行

公示。公示期间，学生若对分数有异议的，可以申请成绩复

核。公示无异议后，由转入学院将同意接收转专业学生的相

关党政联席会决议及相关证明材料报送教务处教学运行管

理科。

（五）6 月 20 日--6 月 22 日，教务处进行汇总后对同

意转专业学生名单进行公示。

（六）公示结束报校长办公会研究决定后，公布正式批

准的转专业学生名单。

（七）选拔类转专业学生大一学年（预科转入本科学生

含预科阶段）所有课程成绩均要求合格，如有挂科、补考或

重修情况的，将取消其转专业资格，在原学院原专业继续学

习。

（八）正式批准转专业的学生应填写《贵州师范学院普

通高等教育学生转专业报到注册单》和《贵州师范学院本科

生转专业课程认定与成绩（学分）转换申请表》，办理相关

手续。

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

2022 年 5 月 15 日


